附件2

民乐县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依法合规经营、提升服务质量、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bookmark: _GoBack]一、价格与收费承诺。在本项目实施期间，所提供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参与本项目前三个月同类服务的实际平均价格，严禁“先涨价后抵扣”，老年人可同时享受本机构其他公开优惠活动与本项目消费补贴。
二、服务规范与协议承诺。严格按照服务标准提供服务，服务前与老年人或其代理人签订书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内容、标准、价格、双方权利义务及风险责任。
三、信息报告与动态管理承诺。如实、及时在“民政通”平台录入服务信息、核销消费券，并保证所有提交资料、票据的真实、完整、有效。如发现服务对象身体状况等发生变化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立即告知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
四、公平竞争与独立性承诺。本机构及出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不直接或间接举办、控制或参与运营任何为本项目提供老年人能力评估服务的机构，不干预、不影响评估工作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五、接受监督与配合核查承诺：自觉接受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管理，在获得消费券结算资金后，按要求无条件配合审计、检查及绩效评价，提供全部真实材料。
若本机构出现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的行为，自愿承担以下全部责任：
1.取消项目参与资格；
2.无条件退还已获得的全部违规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资金损失；
3.依法承担由此引发的纠纷处理责任及可能的法律责任；
4.接受将其违规行为纳入养老服务领域信用记录，并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特此承诺。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